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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资字〔2022〕15号

关于加强 2022年“五一”劳动节放假期间
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、工程实践创新中心：

为全面落实学校安全生产会会议精神，确保“五一”劳动节放

假期间实验室安全稳定，根据上级和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以及

实验室管理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完善安全责任体系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工作，提高师生安全观念，树

立“隐患就是事故”的风险意识，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、落实到

人头，安排专人负责并认真组织落实实验室安全工作事宜。

二、迅速行动，开展安全隐患整改

结合《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的通知》排

查出的安全隐患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，并做好实验室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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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隐患排查及整治工作记录，以便备查。国资处将在 4月 28日

前对各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抽查。

三、加强管控，提高安全管理水平

放假期间停止使用的实验室要关闭电源、水源、气源，关好

门窗，确保实验室安全。放假期间，确需继续使用的实验室，必

须安排专人值班，值班人员不得擅离职守。学生开展实验时，学

生的指导教师、实验室管理人员、二级单位实验室分管领导应安

排值班，做好值班记录。进行风险较大的实验时，必须两人以上

（含在职教师或专职实验技术人员）同时进行；实验结束后，及

时关闭水、电、气源和门窗，保持实验室干净、整洁。

四、严格管理，加强安全教育引导

各单位要持续加强对师生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并注重落实。放

假期间，严禁在实验室开展与实验无关的任何活动。

各单位要切实做好实验室安全检查、疫情防控和值班等工

作，如遇突发情况，及时与保卫处和国资处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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